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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14 年度履职情况报告 

 

根据《上市公司治理准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董事会审

计委员会运作指引》和《公司章程》、《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议事规

则》的有关规定，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本着勤勉尽责的原则，认真

履行职责，现就 2014 年度工作情况报告如下： 

一、审计委员会基本情况 

公司第一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由陈敏、刘斌、詹钟炜三名董事组

成，其中独立董事占半数以上，陈敏为主任委员。 

二、审计委员会会议召开情况 

2014 年度，第一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召开四次会议，具体情况

如下： 

1、2014年 1 月 24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14年第

一次会议，审议《关于公司 2011-2013年度财务报告的议案》。 

2、2014年 3 月 26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14年第

二次会议，审议《关于公司 2013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关于

公司 2014 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审议《关于预计公司 2014 年

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审议《关于续聘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为公司 2014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3、2014年 6 月 27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14年第

三次会议，审议《关于公司 2011年度、2012年度、2013 年度、2014



年 1-3月财务报表的议案》。 

4、2014年 7 月 25 日，召开第一届董事会审计委员会 2014年第

四次会议，审议《关于公司 2011年度、2012年度、2013 年度、2014

年 1-6月财务报表的议案》。 

三、审计委员会相关工作履职情况 

（一）监督及评估外部审计机构工作 

公司审计机构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所有职员未在

公司任职，未获取除法定审计必要费用外的任何现金及其他形式的经

济利益，与公司之间不存在直接或间接的相互投资情况，也不存在密

切的经营关系；审计小组成员与公司决策层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在

审计工作中会计事务所及审计成员保持了形式上和实质上的双重独

立，遵守了职业道德基本原则中关于保持独立性的要求。 

在审计工作中，审计项目组人员具有承办本次审计业务所必需的

专业知识和相关的职业证书，能够胜任本次审计工作，同时也能保持

应有的关注和职业谨慎性。与公司独立董事、审计委员会和公司管理

层在事前、事中、事后保持了密切且有效的沟通，保证了审计工作的

顺利开展。 

（二）向董事会提出聘请或更换外部审计机构的建议 

鉴于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及其注册会计师规范地

完成了公司 2013年度财务审计工作， 提议继续聘任大华会计师事务

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4年度财务审计机构。 

（三）指导内部审计工作 



报告期内，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认真审阅了公司 2013 年度内

部审计工作总结及公司 2014 年度内部审计工作计划，及时督促公司

2014 年度内部审计工作计划得以有效执行，并对内部审计出现的问

题提出了指导性意见，提高了内部审计的工作成效。 

（四）审阅公司的财务报告并对其发表意见 

报告期内，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审议了公司 2013 年度财务报

告、2014 年度一季度报、2014 年度半年报，并发表了意见。公司财

务报告是真实、完整和准确的，不存在欺诈、舞弊行为及重大错报的

情况，在所有重大方面公允反映了公司的财务状况以及经营成果和现

金流量。 

（五）评估内部控制的有效性 

报告期内，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充分发挥专业委员会的作用，

积极推动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建设，监督促进公司不断完善并落实执行

规范有效的内部控制制度，保证了公司各项生产经营管理活动有章可

循，规范运作，确保了财务报告及信息披露的真实、准确、完整。 

（六）协调管理层、内部审计部门及相关部门与外部审计机构的

沟通 

报告期内，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通过定期会议、不定期会

面或其他沟通方式协调管理层、公司审计部与外部审计机构及人员的

沟通、交流，配合外部审计机构工作、提高审计效率，有效促进内部

审计工作优化，共同发挥监督功能。 

四、总体评价 



报告期内，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认真遵守《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运作指引》、《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议事规

则》等有关规定，勤勉尽责、恪尽职守，较好地履行了各项职责。2015

年，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将进一步落实各项工作，充分发挥审计委

员会的监督职能，切实维护公司与全体股东的共同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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